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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3/2021_2022__E4_B8_AD_

E5_8D_8E_E4_BA_BA_E6_c36_53330.htm 【标 题】中华人民

共和国商业银行法(2003修正)【分 类】经济法类【时 效 性】

有效【颁布时间】2003.12.27【实施时间】1995.07.01【发布部

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

法 （1995年5月10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

三次会议通过 根据2003年12月27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

行法＞的决定》修正） 目录 第一章 总则 第二章 商业银行的

设立和组织机构 第三章 对存款人的保护 第四章 贷款和其他

业务的基本规则 第五章 财务会计 第六章 监督管理 第七章 接

管和终止 第八章 法律责任 第九章 附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保护商业银行、存款人和其他客户的合法权益，规范商

业银行的行为，提高信贷资产质量，加强监督管理，保障商

业银行的稳健运行，维护金融秩序，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的发展，制定本法。 第二条 本法所称的商业银行是指依照本

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设立的吸收公众存款、发放

贷款、办理结算等业务的企业法人。 第三条 商业银行可以经

营下列部分或者全部业务： （一）吸收公众存款； （二）发

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 （三）办理国内外结算； （四）

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 （五）发行金融债券； （六）代理发

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 （七）买卖政府债券、金融

债券； （八）从事同业拆借； （九）买卖、代理买卖外汇； 

（十）从事银行卡业务； （十一）提供信用证服务及担保； 



（十二）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 （十三）提供保管

箱服务； （十四）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

业务。 经营范围由商业银行章程规定，报国务院银行业监督

管理机构批准。 商业银行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可以经营结

汇、售汇业务。 第四条 商业银行以安全性、流动性、效益性

为经营原则，实行自主经营，自担风险，自负盈亏，自我约

束。 商业银行依法开展业务，不受任何单位和个人的干涉。 

商业银行以其全部法人财产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第五条 商业

银行与客户的业务往来，应当遵循平等、自愿、公平和诚实

信用的原则。 第六条 商业银行应当保障存款人的合法权益不

受任何单位和个人的侵犯。 第七条 商业银行开展信贷业务，

应当严格审查借款人的资信，实行担保，保障按期收回贷款

。 商业银行依法向借款人收回到期贷款的本金和利息，受法

律保护。 第八条 商业银行开展业务，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

规的有关规定，不得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 第九条 

商业银行开展业务，应当遵守公平竞争的原则，不得从事不

正当竞争。 第十条 商业银行依法接受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

机构的监督管理，但法律规定其有关业务接受其他监督管理

部门或者机构监督管理的，依照其规定。 第二章 商业银行的

设立和组织机构 第十一条 设立商业银行，应当经国务院银行

业监督管理机构审查批准。 未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

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从事吸收公众存款等商业银行业

务，任何单位不得在名称中使用“银行”字样。 第十二条 设

立商业银行，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符合本法和《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的章程； （二）有符合本法规定

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 （三）有具备任职专业知识和业务工



作经验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四）有健全的组织机构和

管理制度； （五）有符合要求的营业场所、安全防范措施和

与业务有关的其他设施。 设立商业银行，还应当符合其他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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